
北京集成电路学会活动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学会学术活动的组织流程，保证活动效果，

提升活动影响力和北京集成电路学会的品牌价值，制定本制

度。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的范围是北京集成电路学会（简称“学会”）

主办、协办、支持的学术活动。活动是指公开举行的学术会

议、研讨会、报告会、论坛等。

第三条 举办学术活动须遵循如下原则：

（一）有助于集成电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二）有助于提高学会的学术影响力。

（三）有助于服务学会会员。

（四）有助于增加学会经费。

第四条 由学会会员委托学会举办的活动需由委托单位向学

会发送正式的申请协办函，并加盖单位公章。申请协办函的

样式不限。

第二章 活动种类

第五条 活动与本学会的关系有如下几种：

（一）学会及学会分支机构主办：学会拥有活动的所有

权，包括活动名称权、经济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权利，并承

担与活动相关的法律、政治和经济责任。

（二）学会和其他机构共同主办：学会和其他主办单位

共同分享活动的所有权，包括名称权、经济权、知识产权和



其他权利，共同承担与活动相关的法律、政治和经济责任。

权责比例由共同主办的各方约定。

（三）其他机构主办，学会承办：由相关委办局、北京

市科协和高校院所企业主办，学会承办的活动，学会不拥有

活动的所有权，不承担与活动有关的任何法律、政治和经济

责任。学会承办时的权利主张根据与其他机构的约定执行。

第六条 由学会主办（包括分支机构主办和共同主办）和承

办的活动（参会人员规模小于 1000 人）必须经秘书处审核

通过后，由秘书长批准，大型活动（参会人员规模大于 1000

人）需经理事会审核通过后方可执行。

第三章 活动筹备

第七条 活动的策划

学会举办活动前需完成详尽的活动策划方案，方案中需包含

如下信息：

（一） 确定活动的时间，包括启动宣传的时间，预热时间，

活动正式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

（二） 确定活动的举办地点，包括会议地点、展会地点和

住宿地点等。

（三） 确定活动的主题，活动主题是对活动内容的统领式

的概括。

（四） 确定活动的参会人员，包括邀请的嘉宾，参会的观

众等。

（五） 确定活动的举办议程，包括活动的会场布置的散场



等。

（六） 确定活动的费用预算，包括人员开支、物料开支、

场馆租赁等费用。

第八条 财务和经费筹措。

（一） 活动筹备阶段须编制详细的预算，报秘书处批准后

执行。

（二） 活动经费来源：由注册费、承办费、赞助费、广告

费、展览费以及其他途径的资助等组成。

（三）收费必须开具正式票据。

第九条 活动场馆和住宿。活动场馆的选择要能保证活动的

正常进行，同时考虑参会者到达的便利以及周边相配套的设

施。场馆一经确定，须和场馆方签订使用协议。活动的组织

机构应事先联系并签约不同档次的酒店，便利参会者住宿。

第十条 第三方服务机构。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可根据

需要委托一家或多家第三方机构完成。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时

必须签署合作协议及保密协议。

第四章 活动实施

第十一条 组织机构，为活动组建的临时组织机构。

（一） 组织机构根据需要组建。

（二） 组织机构成员不得以活动组织机构的头衔从事与该

活动不相干的活动。

（三） 组织机构成员为活动的组织发生的费用可列入会议

预算。



第十二条 活动的宣传推广。活动开始前、活动进行过程中、

活动结束后应进行宣传推广工作，通过活动的自有媒体、学

会平台以及社会媒体宣传推广活动。宣传工作按照《北京集

成电路学会宣传管理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活动的通知。活动开始前应及时通知参会嘉宾及

出席的相关人员，并进行签到登记。

第十四条 物料管理。活动开始前建立物料清单，按期完成

物料的设计、制作，做到合理分配与发放，并做好相关记录。

第十五条 会场彩排。活动开始前应对多媒体及放映设备进

行调试彩排，确保会议的正常进行。

第十六条 资料收集。活动资料如演讲 PPT、视频及照片等

相关资料需要在活动中及时收集，并做好归档工作。如共享

演讲者的演讲 PPT 及演讲视频须事先征得本人的同意并由

其签署同意书。

第十七条 活动指引。活动场馆内外应有相应的标识方便参

会者找到相应的场馆。在整个活动期间，每个参加活动者必

须佩戴胸牌。

第十八条 后勤保障。应对活动期间参会者的餐饮、住地到

活动地点的交通、活动场馆内的无线通信等服务提供便利，

安排专业的礼仪和安保人员，保障会场的秩序。

第五章 活动总结

第十九条 活动总结报告。活动结束后须进行总结报告撰写，

内容包括：报告人、参会人数，以及活动的实施情况等。如



为学术会议，则须提供投稿数、文章录取率、出版情况等。

此外，需提供与会者对活动的评价。

第二十条 费用收支明细。如是学会主办的会议，会议结束

后须将财务决算报告提交学会。学会与其他机构共同主办的

活动，按双方事先的约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满意度调查。学会对其主办的活动进行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活动组织的规范性、参会人员情况、对学会

会员的优惠幅度和服务、与会者的评价、对学会信息资源及

财务贡献等。

第二十二条 资料整理存档。活动资料应及时进行归档，详

情参考《北京集成电路学会办公室管理制度》第六章文件管

理部分的内容。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本团体。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经 2024 年 9 月 12 日北京集成电路学会

第一届第二次会员大会表决通过,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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